
九财投处〔2022〕3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投诉人

名称：重庆满鸿城市综合服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倩
联系方式：18883221200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9号1幢8-24号
二、被投诉人

采购人：重庆市铁路中学校
采购项目经办人：杨志坚
联系方式：13452041729
采购代理机构：九龙坡区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采购项目经办人：黄结
联系方式：023-68143257
地址：九龙坡区杨家坪直港大道天宝路134号佳庆园B栋
三、投诉项目

投诉项目：重庆市铁路中学2022-2024年校园物业管理服务整体外包二次公开招标项目（编号：21C00178）。

四、投诉内容

投诉人诉称：

1.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第四篇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无效投标条款和废标条款”中“三、评标标准”中“技术部分”中“7、生产机械设备保障”要求:(1)
公司自有总质量12吨以上压缩式垃圾运输车1台2分(最高2分)；(2)
公司自有总质量16吨以上高压洗扫一体车1台2分(最高2分)；(3)
公司自有总质量16吨以上洒水车1台2分(最高2分)；(4)
公司自有总质量5吨以上吸污净化车1台,2分(最高4分)；(5)
公司自有吸粪车总质量12吨以上1台2分(最高2分)：(6)
公司自有电瓶扫地车以上1台2分(最高2分)；(7)公司自有电瓶高压冲洗车以上1台1分(最高5分)：注：需提供设备照片、发票及行驶证复印件，原件备查，电瓶高压冲洗车提 供设备照片及发票

以上要求供应商具备7台车辆用于本项目，并且要求自有车辆，本项目作为 校园物业管理项目，不属于道路环卫清扫保洁，却要求大型环卫车辆用于本项目， 不符合项目实际需求，本条内容设置不合理，排斥中小企业参与竞争，是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2. 招标文件“第四篇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无效投标条款和废标条款”中“三、评标标准”中“技术部分”中“8、生产人员保障"要求：(1)水电工3人，持电工证上岗，且在本单位连续购买社保5年以上3分。(2)生化池清掏人员8人，持《化粪池清掏专业职业能力证书》和《化粪池清掏安全生产培训证书》，且在本单位连续购买社保5年以上5分。实际清淘作业时必须有8人以上持证作业。(3)消毒人员，持有消毒人员培训证书一个0. 5分，持有登革热应急防控 技术培训证书一个0.5分(最高3分)。(4)高空作业一人员,持有高空作业证一个1分(最高3分)。

本条款内容设置不合理，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明显的针对性与倾向性, 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供应商及中小微企业参与竞争，是针对特定供应商量身定制的条款，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严重影响了其他潜在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3. 招标文件“第四篇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无效投标条款和废标条款”中“三、评标标准”中“3、人员社会保障”要求:作业人员购买社保证明（3分），提供投标单位2021年9月至今作业工人缴纳社保的证明（以人社部门出具 的资料为准），加盖鲜章，原件备査。①50（含50人）-100人以上的，得5分；②30（含30人）-50人以上的，得3分；③10（含10人）-30人以上的，得1分；10人以下的不得分。

本条款内容设置不合理，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明显的针对性与倾向性，属于以 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供应商及中小微企业参与竞争，是针对特定供应商量 身定制的条款，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严重影响了其他潜在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诉求：

1.恳请区财政局核查招标文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是否存在为特定企业量身设置评分条款而谋取利益的事实。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恳请区财政局依法处理，维护政府采购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市场竞争环境，维护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五、投诉受理

投诉人已就投诉事项向重庆市铁路中学校和九龙坡区教育发展服务中心提出质疑，因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规定时间内向我局提出投诉，经审查，符合投诉受理条件，我局于2022年3月3日作出投诉受理决定。

六、调查取证情况

我局对投诉人提供的投诉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核实，依法调取、查阅了有关文件，就该采购项目（21C00178）招标文件进行了调查研究，具体情况如下：
被投诉人答复称：由于该项目涉及学校A、B两个校区整体物业管理服务（包括：校园内清扫保洁、环境消杀、化粪池清掏、设施设备管理维护、物品搬迁、校内绿化区域植被养护等综合性服务），校园内公共面积较大，学生人数较多，服务质量和安全需求较高，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同意将投诉事项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针对投诉事项1：同意将招标文件“第四篇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无效投标条款和废标条款”中“三、评标标准”中“技术部分”中“7、生产机械设备保障”修改为：“7、生产机械设备保障要求:(1)公司自有或租赁总质量12吨以上压缩式垃圾运输车1台2分(最高2分)；(2)公司自有或租赁总质量16吨以上高压洗扫一体车1台2分(最高2分)；(3)公司自有或租赁总质量12吨以上洒水车1台2分(最高2分)；(4)公司自有或租赁总质量5吨以上吸污净化车1台,2分(最高4分)；(5)公司自有或租赁吸粪车总质量12吨以上1台2分(最高2分)：(6)公司自有或租赁电瓶扫地车1台2分(最高2分)；(7)公司自有或租赁高压冲洗车1台1分(最高5分)：注：1.自有车辆需提供设备照片、发票及行驶证复印件，原件备查，电瓶高压冲洗车提供设备照片及发票。2. 租赁车辆需在7日内提供租赁合同（协议）复印件、车辆购置发票复印件、车辆行驶证主页正面及副页复印件（车辆检验有效期需在本项目开标日前）复印件、车辆照片（车辆租赁合同或协议的租赁期需涵盖本项目服务期，车辆购置人和车辆行驶证中车辆所有人与出租人名称一致，车辆购置发票中车辆型号与车辆行驶证中品牌型号一致，车辆行驶证中号牌号码与车辆照片显示号牌一致，否则中标无效由下一顺序中标人递补）”，其他条款合理、合规。
针对投诉事项2：同意将招标文件“第四篇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无效投标条款和废标条款”中“三、评标标准”中“技术部分”中“8、生产人员保障"要求中“在本单位连续购买社保5年以上证明”修改为“提供开标日期前6个月的社保证明”。

根据项目实际工作岗位需求，同意在招标文件“第二篇 项目要求”中，设置化粪池清掏、高空作业、登革热消毒人员岗位。

针对投诉事项3：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物业管理行业中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为：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经核实，招标文件“第四篇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无效投标条款和废标条款”中“三、评标标准”中“3、人员社会保障”要求:作业人员购买社保证明（3分），提供投标单位2021年9月至今作业工人缴纳社保的证明（以人社部门出具 的资料为准），加盖鲜章，原件备査。①50（含50人）-100人以上的，得5分；②30（含30人）-50人以上的，得3分；③10（含10人）-30人以上的，得1分；10人以下的不得分。并未要求所有投标供应商必须提供1000人以上工作人员才得分，而是提供一个区间内工作人员得相应分值，且最高得分工作人员数量都在微型企业化型标准以内，该条款设置不违反法律，但应对相关表述进行规范。该投诉缺乏事实依据。

七、处理决定

我局认为投诉内容部分属实，投诉事项1、2成立，投诉事项3予以驳回。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责令重庆市铁路中学和九龙坡区教育发展服务中心予以修改，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本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接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送达回证

        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

  2022年3月13日  

（联系人：马明国；联系电话：6878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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